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815次會議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修訂本市都市計畫「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

築管制規定第二點、第五點、第六點及第八點」案



簡報大綱

壹、計畫說明

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參、都委會幕僚初研意見回應表

肆、計畫書修正內容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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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說明

計畫緣起/計畫構想/修訂內容



檢視現行山開規定、本府及中央法規與實務執行情形：

一. 修訂既存建築物重建時平均坡度檢討方式：

坵塊邊長5~10公尺→修訂為1~25公尺

二. 平均坡度大於30%土地，增訂得設置：

1. 依法留設人行步道及出入通路例外規定

2. 造林保育措施

三. 配合實務執行與本府、中央法規修訂：

1. 刪除建築物與挖填邊坡間距等相關規範，回歸建築技術規則

2. 增訂授權條款，符合都審規則例外條件者免經都審核定程序

本次計畫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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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訂既存建築物重建時平均坡度檢討方式
(一) 山限區老舊建築物重建受限
山限區老舊建築物，重建時依現行山開規定檢討可建築面積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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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地形
圖

現行規定平均坡度超過30%
（橘色坵塊）

容積率

建蔽率 開挖整地

建築使用

既有水保設施造成高差，影響平均坡度

基地內原有駁坎、擋土牆，
造成重建時以分析平均坡

度易超過30%

人造水泥駁坎
>4公尺

公會建議: 屬既存建築物於原基地重建坵塊邊長以1~25公尺檢討

坵塊圖_10M



一﹑修訂既存建築物重建時平均坡度檢討方式

(二) 案例1.內湖區基地

 使用分區：住二山限區

 民國75年完工

 基地面積24,895平方公尺

依使照推算原可計入建蔽率面積約為23,716平方公尺（約基地面積的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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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分區：住二山限區

 民國72年完工

 基地面積22,515平方公尺

依使照推算原可計入建蔽率面積約為21,631平方公尺

(約基地面積的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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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訂既存建築物重建時平均坡度檢討方式

(二) 案例2.文山區基地



大地技師公會提供案例，坵塊邊長選擇彈性，有機會較現行邊長10公尺分析平均坡度增加可

建築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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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訂既存建築物重建時平均坡度檢討方式

(二)案例3.以邊長10~25公尺坵塊分析平均坡度



一﹑修訂既存建築物重建時平均坡度檢討方式

(三)計畫修訂內容

參採建築技術規則，針對既存建築物重建時修訂以邊長1~25公尺之整數坵塊
分析平均坡度，可減少開發範圍內坡度大於30%土地，保障所有權人重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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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既存建築物
重建

建蔽、容積
率

1~25公尺 5~10公尺

建築配置 1~25公尺 5~10公尺

未開發建築
基地

建蔽、容積
率

未修正 10公尺

建築配置 未修正 5~10公尺



一﹑修訂既存建築物重建時平均坡度檢討方式

(四)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號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第8點 山坡地開發之相關設計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基地坡度：
應以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分之一民國80年至84年本府航空攝
影測量方式測繪之數值地形圖及依下列坵塊邊長分別計算平
均坡度，作為建蔽率、容積率檢討及建築配置之基準：
(1)建蔽率、容積率檢討：坵塊邊長為十公尺。但屬第一點第
六款規定者，得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百六十
一條規定並採以整數計之坵塊邊長計算。
(2)建築配置：坵塊邊長為以整數計之五公尺至十公尺。但屬
第一點第六款規定者，得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二百六十一條規定並採以整數計之坵塊邊長計算。
(二)計算平均坡度之等高線得以每二公尺一條或以平均內插
之方式，輔以每一公尺一條之等高線間距計算基地平均坡度。
(三)建築配置分析：
申請者應檢附經相關專業技師簽證之現況實測圖，並使用與
第一款第二目建築配置計算平均坡度相同之坵塊圖及以相同
位置、方向套繪計算現況坡度，其現況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
三十部分，除第二點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項目外，不得開挖
整地及作為建築使用。

山坡地開發之相關設計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基地坡度：
應以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分之一民國80年至84年本府航空攝
影測量方式測繪數值地形圖及依下列坵塊邊長分別計算原自
然地形平均坡度，作為建蔽率、容積率檢討及建築配置之基
準。
(1)建蔽率、容積率檢討﹕坵塊邊長為十公尺。但屬本規定第
一點第六款者得為以整數計之五公尺至十公尺。
(2)建築配置﹕坵塊邊長為以整數計之五公尺至十公尺。
前項計算平均坡度之等高線得以每二公尺一條或以平均內插
之方式，輔以每一公尺一條之等高線間距計算基地原自然地
形平均坡度。
(二)建物配置分析：
申請者應檢附經相關專業技師簽證之現況實測圖，並使用與
前款建築配置計算平均坡度相同之坵塊圖及以相同位置、方
向套繪計算現況坡度，其現況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部分，
除屬排水、截水溝或滯洪、沉砂及擋土安全之水土保持設施
外，不得開挖整地及作為建築使用。
(三)其餘相關設計規定依「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
準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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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規定平均坡度大於30%區域設置項目：

考量實務上通行合理性，增訂依法設置人行步道、出入通路例外規定

二﹑平均坡度大於30%土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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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截水溝、
滯洪、沉砂、
擋土安全設施

人行步道
出入通路

臨路側平均坡度皆大於30%，
不得設置人行步道、出入通路



三﹑配合實務執行與本府、中央法規修訂

有關建築物與挖填邊坡間距等規範，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64、265條

已有規定→刪除山開第5點

現行山開規定開發須經都市設計審議，都審規則規定部分情形免經都市設計審議程序

→山開規定增訂授權條款，

符合都審規則例外條件者免經都審核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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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淨零碳排→增訂造林保育措施

平均坡度超
過30%土地

設置情形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得設置 排水、截水溝、滯洪、沉砂、擋
土安全設施、造林保育措施

排水、截水溝、滯洪、沉砂、擋土
安全設施

經都審會通過設置 人行步道、唯一穿過性出入通路 (無規定)



二﹑平均坡度大於30%土地配置三﹑配合實務執行與本府、中央法規修訂

修正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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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2點 基地內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者，除得配置下列設施並得

計入開發面積外，不得開挖整地及作為建築使用，亦不得計
入檢討建蔽率及容積率。但民國88年6月7日前已完成市地重
劃及區段徵收地區者，不在此限：
(一)排水、截水溝或滯洪、沉砂、擋土安全之水土保持設施及
造林保育措施。
(二)依法應退縮留設人行步道或設置基地內唯一穿過性之出入
通路，經提送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者。

基地內原自然地形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者，除屬排水、
截水溝或滯洪、沉砂及擋土安全之水土保持設施外，不得開
挖整地及作為建築使用，亦不得計入檢討建蔽率及容積率，
但得計入開發面積。民國88年6月7日前已完成市地重劃及區
段徵收地區，不在此限。

第5點 （刪除） 基地利用應依下列之規定：
(一)房屋建築於填方上時，除應依建築技術規則辦理基礎耐力
外，並應作現場載重試驗，以作為基礎設計依據。
(二)建築物外牆及其基礎底外線與挖填邊坡之間，除應依據安
定分析作充份之安全布設外，應保留二公尺以上之安全距離；
且建築物在挖填邊坡下方時，建築物基礎底外線與坡腳之距
離至少須達坡高之一半，並得以五公尺為上限。建築物在挖
填邊坡上方時，建築物基礎底外線與坡腳連線與水平面所形
成角度，不得大於四十五度。

第6點 山坡地範圍內之開發案，須先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取得開發許可。但符合臺北
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則，所定適用本規則
之開發案不須經都審之條件者，不在此限。

山坡地範圍內之開發案，須先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取得開發許可。



貳、公民團體陳情意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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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 訴求意見 市府回應說明

1

臺北市
士林區
岩山里
辦公處

近年氣候變遷，極端氣候問題下，提醒我們在面
對城市發展與老屋更新的時候，要考量的層面更
多。

臺北市士林區岩山里位於陽明山腳下，仰德大道
一段山坡地屬於本里範圍，近五年來，每逢強降
雨，仰德大道以及下游的芝玉路都面臨嚴重積水，
我們深感若持續不當的開發山坡地，不僅增加山
坡地環境負擔，更造成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問題。

因此，山坡地既有建物之重建，除考量建物自身
如何重建，更重要是周邊環境的風險評估，包含
地質、環境、生態保育、交通條件、周邊建物狀
況…等。每一個地區的環境特性與脆弱點不同，
須個別評估，個別衡量，不應侷限於房子舊了就
只有換新的思維，或一定要把容積用完，而沒有
整體環境評估的綜合觀點，如此將加劇更多的問
題，不利於人類與環境的共存。

一. 本府對於山坡地建築開發秉持「保育為主，開發為輔」原則，
山坡地建築開發於申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時，將由建築師
及專業技師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本府審查山坡地辦理建築執照處理原
則等既有法規檢討，本府亦有相關審查程序及管理作為審慎
規範開發活動符合都市發展規劃和生態保育需求，以維護整
體山坡地建築及環境安全。

二. 有關岩山里轄內仰德大道一段東側山坡地係屬依山坡保育利
用條例劃設山坡地且多屬保護區，僅東南側部分為第二種住
宅區並適用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
又現行相關法令業就保護區之開發及使用均有較嚴格之管制。

住二山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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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 訴求意見 市府回應說明

1(續)

臺北市
士林區
岩山里
辦公處

(續) 三. 本計畫修正重點為於本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已開發建築地
區內既存老舊建築物於原建築基地範圍申請重建時以現行規
定進行平均坡度時迭有可建築樓地板面積減損致重建意願降
低，經邀集相關單位及公會研議後，參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規定，修訂分析平均坡度之坵塊邊長檢討方式，
使民眾重建時樓地板面積減損情況有所改善。惟經檢討平均
坡度大於30%之坵塊，仍除得配置特定水土保持設施及造林保
育措施等外，不得開挖整地及作為建築使用。



參、都委會幕僚初研意見回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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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委會幕僚初研議見回應表
項次 都委會幕僚初研意見 市府回應說明

一

請市府說明本次修訂計畫內容，並以相關案例
說明已開發建築基地修訂前後之坡度分析差異，
併同公民或團體意見之回應說明，提請委員會
審議。

(一)本次修訂計畫內容如簡報第8~12頁。

(二)修訂分析平均坡度之坵塊邊長對已開發建築基地影響，本局以內湖區
綠大地社區及文山區興隆社區研析，當以邊長25公尺坵塊分析平均坡度時，
相較5公尺及10公尺分析結果，二社區可計入建蔽率、容積率計算之面積皆
有提升，有機會改善民眾重建時樓地板面積減損情形（詳簡報第4~7頁）。

(三)本次修訂計畫公開展覽期間接獲公民或團體意見共計1件，整理回應如
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如簡報第14~15頁。



肆、計畫書修正內容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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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修正內容對照表
項
次

頁
次

修正內容 原公展內容 說明

一 1

壹、緣起
…依現行規定以邊長5至10公尺坵塊進行平均

坡度分析時易超過30%，不得計入建蔽率、容積率
計算，使可建築面積減少，造成重建整合困難，建
議可參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邊長不大
於25公尺檢討平均坡度，並經進行分析，發現可建
築樓地板面積較以現行規定邊長5至10公尺檢討為
多，可使民眾權益減損情況有所改善，爰配合修訂
規定。

壹、緣起
…依現行規定以邊長10公尺坵塊進行平均坡度

分析時易超過30%，不得計入建蔽率、容積率計算，
使可建築面積減少，造成重建整合困難，建議可參
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邊長不大於25公
尺檢討平均坡度，並經進行分析，發現可建築樓地
板面積較以現行規定邊長10公尺檢討為多，可使民
眾權益減損情況有所改善，爰配合修訂規定。

文字漏植部
分，修正補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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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修正內容對照表
項
次

頁
次

修正內容 原公展內容 說明

二 2,3

參、計畫構想
一、為保障既有建築物民眾改建權益，重新檢討屬本規定

第一點第六款建築物平均坡度之坵塊分析
(第一段) …依現行規定以邊長5至10公尺坵塊計算平均
坡度時易超過30%，不得核算建蔽率、容積率，使可
建築面積減少，不利於舊有建物重建推動、影響重建
意願，建議可參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61條，以邊長不大於25公尺坵塊進行檢討。
(第三段)…依上開分析可建築面積有機會較以現行邊長
5至10公尺坵塊進行平均坡度分析為多，可使民眾權
益減損情況有所改善，爰配合檢討修訂「屬第一點第
六款規定者，得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
百六十一條規定並採以整數計之坵塊邊長計算。」。

參、計畫構想
一、為保障既有建築物民眾改建權益，重新檢討屬本規定

第一點第六款建築物平均坡度之坵塊分析
(第一段) …依現行規定以邊長10公尺坵塊計算平均坡
度時易超過30%，不得核算建蔽率、容積率，使可建
築面積減少，不利於舊有建物重建推動、影響重建意
願，建議可參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61
條，以邊長不大於25公尺坵塊進行檢討。
(第三段) …依上開分析可建築面積有機會較以現行邊
長10公尺坵塊進行平均坡度分析為多，可使民眾權益
減損情況有所改善，爰配合檢討修訂「屬第一點第六
款規定者，得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百
六十一條規定並採以整數計之坵塊邊長計算。」。

文字漏植部
分，修正補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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